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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河南省洛阳监狱罪犯食堂生活物资采购项目
2.采购内容：河南省洛阳监狱为保障罪犯基本生活，公开采购2026年度罪犯食堂生活物资，主要包括大米、面粉、食用油、杂粮、干菜、调料、酱菜、根茎类蔬菜(含鸡蛋水果等)、叶菜花菜类、瓜类果实鲜豆类、猪肉、鸡肉、牛羊肉、鸭肉等；采购清单品种数量为年度预估量，供应商具体的供货数量以采购人实际采购计划为准。
3.质量要求：按国家食品卫生生产标准或省市政府部门对相关产品的质量标准要求执行，并满足采购人要求。
4.供货周期：一年（注：本项目具体供货开始日期以合同约定日期为准。）
5.交货期限：自收到采购人通知起24小时内送达，特殊情况下12小时内送达。
6.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二、采购清单
	标段
	采购内容
	品质要求
	规格
	年需求量
（预算）
	备注

	包1
	大米
	中级晚籼米，
GB 1345-2009
	25㎏/袋
	50万元
	只能投标一个品牌

	包2
	面粉
	特一粉，
GB 1355-1986
	25㎏/袋
	140万元
	只能投标一个品牌

	包3
	食用油
	国家标准：
GB1535-2003
	大豆油20L/桶
	40万元
	只能投标一个品牌





包4：杂粮、干菜
	序号
	品名
	单位
	品质要求
	预计数量
	备注

	1
	小米
	公斤
	按国家及相关质量标准执行
	16000
	

	2
	糯米
	公斤
	
	1000
	

	3
	玉米糁
	公斤
	
	12000
	

	4
	黄豆
	公斤
	
	5000
	

	5
	绿豆
	公斤
	
	5000
	

	6
	青豆
	公斤
	
	500
	

	7
	红豆莲心粥
	公斤
	
	6000
	

	8
	淀粉
	公斤
	
	5000
	

	9
	粉条
	公斤
	
	10000
	

	10
	花生米
	公斤
	
	6000
	

	11
	大枣
	公斤
	
	200
	

	12
	木耳
	公斤
	
	100
	

	13
	海带
	公斤
	
	1000
	

	14
	腐竹
	公斤
	
	1000
	

	15
	黄花菜
	公斤
	
	300
	

	16
	紫菜
	公斤
	
	200
	

	17
	干虾皮
	公斤
	
	100
	

	18
	豆鸡翅
	公斤
	
	8000
	

	19
	豆腐皮
	公斤
	
	5000
	

	20
	豆干
	公斤
	
	8000
	



注：包4投标报价表中相关内容为拟采购的主要内容及投标总价，仅用于投标环节采用，最终签订合同以实际采购的数量及投标单位投标的单价为准。

包5：调料、酱菜
	序号
	品名
	单位
	品质要求
	预计数量
	备注

	1
	食盐
	公斤
	按国家及相关质量标准执行
	15000
	

	2
	食碱
	公斤
	
	1600
	

	3
	食醋
	升
	
	8000
	

	4
	老抽酱油
	升
	
	5500
	

	5
	生抽酱油
	升
	
	6000
	

	6
	白糖
	公斤
	
	1500
	

	7
	品牌袋装奶
	16袋/箱
	
	2000
	

	8
	味精
	公斤
	
	5000
	

	9
	酵母
	公斤
	
	1900
	

	10
	辣椒角
	公斤
	
	1000
	

	11
	花椒
	公斤
	
	500
	

	12
	八角
	公斤
	
	500
	

	13
	小茴香
	公斤
	
	150
	

	14
	丁香
	公斤
	
	50
	

	15
	桂皮
	公斤
	
	50
	

	16
	草果
	公斤
	
	50
	

	17
	肉蔻
	公斤
	
	50
	

	18
	香叶
	公斤
	
	50
	

	19
	胡椒籽
	公斤
	
	300
	

	20
	孜然粉
	公斤
	
	60
	

	21
	榨菜
	公斤
	
	19000
	

	22
	红油八宝
	公斤
	
	7000
	

	23
	五仁酱丁
	公斤
	
	5000
	

	24
	豆腐乳
	公斤
	
	2500
	

	25
	豆瓣酱
	公斤
	
	500
	

	26
	胡辣汤料
	公斤
	
	5000
	

	27
	火锅底料
	公斤
	
	500
	

	28
	香油
	升
	
	650
	



注：包5投标报价表中相关内容为拟采购的主要内容及投标总价，仅用于投标环节采用，最终签订合同以实际采购的数量及投标单位投标的单价为准。

	标段
	采购内容
	品质要求
	年需求量
（预算）
	备注

	包6
	根茎类蔬菜(含鸡蛋水果等)
	蔬菜：农药残留无超标，外表新鲜，无腐烂变质
鸡蛋：GB2748《鲜蛋卫生标准》
	160万元
	

	包7
	叶菜花菜类
	蔬菜：农药残留无超标，外表新鲜，无腐烂变质
	80万元
	

	包8
	瓜类果实鲜豆类
	蔬菜：农药残留无超标，外表新鲜，无腐烂变质
鸡蛋：GB2748《鲜蛋卫生标准》
	85万元
	

	包9
	猪肉
	软白条去骨猪肉，符合食品防疫标准
	170万
	只能投标一个品牌

	包10
	鸡肉、牛羊肉、鸭肉等
	参考《鲜、冻分割牛肉》（GB/T 17238-2008）
参考《鲜、冻胴体羊肉》（GB/T 9961-2008）
参考GB 16869-2005 鲜、冻禽产品国家相关标准
符合食品防疫标准
	50万元
	



注：1、表中采购清单品种数量为年度预估量，供应商具体的供货数量以采购人实际采购计划为准，采购人保留采购货物数量及品种增减的权利，不保证需求数量与实际的一致性和变动范围的准确性。
2、若因市场环境、采购标的、采购数量等原因，采购人有权对中标价进行协商调整。
3、报价方式及最高限价
报价方式：
包1、包2、包3：报价方式为单价；
包4、包5：报价方式为总价，同时填报单价；
包6、包7、包8、包9、包10：报价方式为费率报价。
最高限价：
包1：130元/袋；
包2：110元/袋；
包3：270元/桶；
包4：750000.00元；
包5：900000.00元；
包6、包7、包8、包9、包10采用费率报价方式，控制价为：洛阳市发改委发布的最近一日价格的最低价或洛阳市通河等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最近一日批发价格的 93% 。（包6中鸡蛋控制价为洛阳市发改委发布的最近一日价格的最低价的98%）。
包6根茎类蔬菜（含水果）和鸡蛋分别报费率；包7、包8、包9、包10只能有一个费率报价，不得出现多个报价，否则其投标将被否决。
注：供应商投标报价不得超过最高限价，否则其投标将被否决。
4、包1、2、3、4、5物品价格调整约定：合同期前三个月不得变更价格。合同期前三个月后，在市场价格上下浮动不超过5％时，价格不予调整，在市场价格上浮超过5％时，乙方应及时提出价格调整书面申请，并提供证明材料，经采购人市场调查确认同意后通知乙方调整价格；在市场价格下浮动超过5%时，经采购人市场调查确认后通知乙方调整价格，包4、包5价格调整时需要多种（三种以上）物品存在价格浮动。
5、包9采购的猪肉，供应商应按采购人要求的尺寸进行分割。
6、包10监狱采购的鸡肉分割部分价格基准价为：洛阳市发改委发布的最近一日价格的最低价或洛阳市通河等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最近一日整鸡价格。
7、未尽项均执行现行规范及标准，以上规范如有变化，以最新发布的通用标准为准。
三、总体要求
1.供货方应充分理解并认真在遵循本项目招标文件的要求，所提供的物品必须满足要求，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要求。 
2.所提供的物品必须符合国家行业生产及经营标准，货真价实，均能提供相应批次的合格检验证明；保证合同货物是新鲜的、崭新的，均为正规的生产厂家，产品贴有厂家标识。同时达到采购人要求，否则有权拒收。
3.所提供的物品必须各项技术指标完全符合有关质量检测、环保标准及产品出厂标准。 
4.所有货物指标要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要求。
5.每次送货时都必须将肉类等卫生检验检疫报告一并提交并注明所有货物的来源渠道。
6.供货方不得将中标项目转让分包给他人，一经发现，采购方有权终止合同，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由供货方自行承担。
7.在服务期限内，如发现中标人在合同履约期间，投标货物质量达不到采购人要求影响采购人使用或给采购人造成负面影响的，应在采购人规定的时间内无条件更换不合格货物；如中标人在采购人规定的期限内不能及时更换不合格货物的，采购人有权暂停中标人的供货，并扣除50%以下的履约保证金；如暂停供货期间，中标人仍未更换不合格货物或更换的货物不符合采购人要求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扣除中标人全部的履约保证金。若在服务期限内，发现中标人被监狱、财政等相关部门列入黑名单，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